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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中师幼共醉的妙境

上杭城西幼儿园 李春兰

“为伊消得人憔悴”——问题的提出。

  毋庸讳言，在音乐教学活动中，我们遇到过诸多自认为活动设计完美无缺，在操作过程中热情似火却被冷水狂浇而举步维艰的处境。那时，我们或抓耳挠腮，或拊掌叹息，甚至怒从心头起恨向胆边生，失去不该失去的教育理智。摆脱此种尴尬的教育处境，值得每一位教师思索和探究。

1.关于幼儿

  音乐的节奏和动感旋律会让幼儿感受到最强烈的审美享受，使他们对音乐活动表现出自发的热情和兴趣。但是，这种兴趣往往是带有明显情绪色彩的浅层兴趣，极易转移和波动。他们常常表现为：过于兴奋、不听指挥，游离于教学活动之外；或制造出与音乐活动无关的新的兴奋中心，招致同伴争相模仿；或反应冷漠、表情麻木，被动应付教师要求。

2.关于教师

  面对上述种种不良现象，教师常常表现出失望、沮丧、烦躁甚至恼怒等不良情绪，进而丧失继续组织教学活动的热情而草草收场。长此以往，不但会使幼儿厌恶、惧怕音乐学习，还会使教师在心灵深处逐渐积累起对音乐教学活动甚至对幼儿的消极情绪，逐渐背离通过音乐活动达成对幼儿实施审美教育的严重阻碍师生的成长。

因此，千方百计音乐教学活动的有效性，营造师幼共醉的妙境，是每位幼儿教师义不容辞的使命和终生追求。

“等闲识得春风面”——关于师幼共醉妙境的理解和认识。

  倘若，师幼共同沉浸在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温暖唯美、荡气回肠的世界里；倘若，师幼随着曲中人或喜或悲、或叹或赞，将是妙不可言的、令人何等沉醉的境界！那时，教师与幼儿在音乐的作用下，达成一种的情感交流的交流，思维的互动，心灵的碰撞！那时，师幼共同徜徉在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动静交替的动态艺术情境中。如果，教师能准确把握幼儿学习音乐的特点和规律；如果，教师能将浅层的兴趣和热情转化为幼儿主动学习音乐的内驱力；如果，教师能把幼儿逐步引向自我欣赏和获得满足感上，延展到对新的音乐活动需求和期待上，使其真正成为音乐活动积极主动的学习者……如此看来，妙境，就在教师的理念中；妙境，就在教师的言行里。

“吾将上下而求索”——营造师幼共醉妙境策略的思考与实践。

策略之一：充分解读，倾情表达，用自身的情绪情感点燃幼儿的情绪情感，达成师幼共鸣共鸣。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幼儿是人群中情绪情感易感性最强的群体。而教师则是音乐的情绪情感通向幼儿的主要途径。如果教师能有意识、有目的地随时将自己的情绪情感调控在与教育目标和音乐作品的情绪情感相匹配相协调的状态上，师幼共醉的妙境就有了源头。如果作品是较宁静、安详的，教师的情绪情感就不能太夸张；如果作品是欢快、热烈的，教师自然也要情绪高涨。教师不仅要靠自己的个人魅力渲染气氛，更重要的是要使自己的表情、动作、嗓音等和作品所要传达的思想感情达到和谐统一。如小班音乐欣赏活动《摇篮曲》，在教学开始环节，教师可用十分柔美的声音范唱，轻柔的动作哄“娃娃”睡觉，营造一种温馨、恬静、优美且具梦幻色彩的氛围。当幼儿接收到教师传递给他们的这种情绪信息时，也会很自然地轻轻抱起自己的“宝宝”，俨然自己就是作品中周身散发着深情和浓浓爱意的“妈妈”，情不自禁地沉浸在这种充满温暖的音乐情境中感受、体验并表达对作品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教师自身要有丰富的感情积淀，要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才能准确理解生动传达作品的思想感情。

策略之二：培养幼儿规则意识，保证活动时间的有效利用，维护音乐活动的审美秩序。

  规则，是秩序的保障。规则的作用在于防止因幼儿个人的自由散漫行为对幼儿群体的良好学习状态产生消极影响，导致教师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劝说、安抚和等待游离于音乐活动之外的幼儿，造成教学时间的白白耗费。如在音乐活动中必须建立听音乐指令行动的规则，要求幼儿在音乐指挥下起立、坐下、上座位、下座位、取乐器等，建立唱歌、表演之前倾听前奏的规则，演奏活动时看教师固定手势语言控制自己行为的规则等。教师还应让幼儿养成一种与集体协调一致的观念与技能，自觉维护集体活动的秩序和音乐的整体形象，并逐步使幼儿明白这些行为规则对他们自己参加音乐活动的积极意义。如在玩音乐游戏《看朋友》时，教师应事先讲明游戏规则：“想玩这个有趣的游戏，大家必须在唱完‘请把门儿开’这一句后立刻管好自己的小嘴巴，要是谁说出这个被猜小朋友的名字，这个游戏就一点儿也不好玩了”。如在组织韵律活动《小精灵》时，教师要特别提醒幼儿：“如果小精灵的脚跺得太响，就听不见音乐什么时候告诉我们要变成小种子了……”。

策略之三：引领幼儿体验，充分调动幼儿多种感官参与学习。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面：音乐演唱或器乐演奏者随着音乐情节的推进，手舞之，足蹈之，或欢呼雀跃，或泪流满面。这种现象充分表明，音乐欣赏绝不是耳朵这一种器官的“单兵作战”，绝不是单纯的听觉活动，可能是手、脚、耳、鼻诸器官“一齐上阵”，它需要多种感官协同参与，才能渐入佳境，音乐效果的表达才会最大化，最优化。因此，要更好地激发幼儿学习音乐的积极性、创造性，丰富、强化幼儿对音乐的感受、理解，体验享受音乐艺术的美，就必须调动幼儿除听觉以外的多种感官协同参与音乐学习。如跟随音乐做动作、歌唱和演奏打击乐器的运动觉参与，在音乐伴奏下欣赏或创作美术作品的视觉参与，听音乐欣赏、表演或创作语言文学作品的言语知觉参与等。如简明明快的作品，可组织幼儿边歌唱边击掌拍打节奏。情感丰富、富于情节起伏的作品，可组织幼儿在欣赏之前先观看同主题同内容的视频片断，还可以组织幼儿自编、自导、自演该作品的小戏剧等。这样，幼儿在活动过程中听了、看了、说了、画了、做了、表演了，音乐欣赏与多种感官参与学习的方式自然“合成”，使幼儿多视角、多层面、多渠道了解了作品内容，体验了作品情感，并用各自喜欢的方式表达了对作品的理解和想象。

策略之四：捕捉教育契机，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渗透。

  任何作品都不是纯艺术，都承载着丰富的育人元素和社会功能。正如文学作品“文道合一”才能成其为隽永的经典著作。鉴于幼儿的认知水平，音乐活动承载的对幼儿的艺术教育功能毕竟是相对浅层的，挖掘音乐作品育德育智的功能同等重要。因此，密切观察幼儿的反应，及时了解教育的困难和需求，捕捉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反应范例，因势利导，对幼儿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直分重要也十分必要。这种教育是动态的，更是生动的。如在音乐活动《小鸟飞》“小鸟”们听音乐自由飞翔、嬉戏的这一环节中，孩子们忘我地表现着自己心中的小鸟的同时又不时被他人碰到或撞到别人。教师发现这一情况，为他装好翅膀，并及时捕捉到这一教育契机，便以语言伴随动作，用鸟妈妈的口吻对全体幼儿说：“孩子们，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一定要用眼睛的余光注意看周围，如果身边的小鸟向上飞，你就应蹲下；它张开翅膀，你就应将翅膀收拢；它快速朝你飞过来，你就要学会绕开，尽量不要互相碰着，这样我们就不会受伤，而且会玩得更开心！”就这样，教师的育智育德任务与音乐教学任务相互渗透，妙合无痕。

策略之五：改变老师角色，创建适宜的师幼互动。

   据相关调查显示，放下师道尊严，改变教育理念，变换老师角色成了新课程改革深入推进的瓶颈。实践证明，教师以传授者的权威姿态参与音乐活动，其结果必然是无味的、低效的，说得不客气一点，是对音乐教学活动的亵渎。其实，音乐活动不仅要求教师根据教学活动需要经常变换自己扮演的角色，如扮演艺术情境中的某个角色，或充当幼儿学习活动中的组织者、指挥者、领导者、督促者、合作者、反馈者、评论者等，还需要教师从教师或扮演的非教师角色中退出来，包括心理上和空间上的退出。如在创造性音乐活动《跳舞毯》中，教师可这样处理角色退出：先带幼儿做动作——依然带幼儿做动作，但时常停下来观察幼儿的反应——有帮助地使用“小老师”——及时隐退，大胆放权，独立使用“小老师”——不用“小老师”，偶尔用语音、体态进行暗示性帮助——再次退出成为旁观者，或退到和幼儿一样普通参与者的位置，与幼儿共同享受在跳舞毯上自由创编节奏和动作的快乐。教师这一连串随幼儿能力不断提高和掌握熟练程度的增加而进行的角色变换，使教师成为积极有效师幼互动的调控者，胸有成竹地控制着教学活动的走向，有效推动着幼儿在活动中的发展进程。

  音乐教学活动中，教师只有不断地改进教学策略，才能不断优化教学过程，才能促进幼儿自主学习，使幼儿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才能真正营造师幼共醉的妙境，教师与幼儿共同成长的目标才能实现。　　   
【声明：本站部分资源来源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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